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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
就因本公告之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成員責任有限的股份有限公司）

關連交易

收購餘熱發電資產

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庫車天山、富蘊天山、若羌天山、克
州天山、吐魯番天山（全部均為本公司的間接附屬公司，統稱「買方」）
各自與中材節能及其持有相關標的資產的相應附屬公司（統稱「賣方」）
訂立協議（「該等協議」），據此，各方已同意解除之前的投資合同及合
作約定書，而相應的賣方將通過資產轉讓方式將標的餘熱發電資產
轉讓予相應的買方。

由於母公司直接和間接合計持有本公司約 41.55%股權，其為本公司的
主要股東，並因此為上市規則項下本公司的關連人士。中材節能為母
公司的附屬公司，故作為母公司上市規則項下的聯繫人，構成本公司
的關連人士。因此，該等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構成本公司的關
連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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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收購事項本身（所有各自的適用百分比率均低於0.1%）根據上市規
則第 14A.76(1)條獲得全面豁免。由於收購事項合併計算後的一項或多
項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第 14.07條）超過 0.1%，但所有適用百
分比率均低於 5%，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76(2)(a)條獲豁免遵守通
函及股東批准的規定，僅須遵守上市規則有關公告及申報的規定。

緒言

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庫車天山、富蘊天山、若羌天山、克州
天山、吐魯番天山（全部均為本公司的間接附屬公司，統稱「買方」）各自
與中材節能及其持有相關標的資產的相應附屬公司（統稱「賣方」）訂立
協議（「該等協議」），據此，各方已同意解除之前的投資合同及合作約定書，
而相應的賣方將通過資產轉讓方式將標的餘熱發電資產轉讓予相應的
買方。

協議的主要條款

協議日期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訂約方及交易性質

1. 解除協議

相關交易 服務接收方 承包商 服務供應商

庫車交易 庫車天山 中材節能 庫車中材節能
富蘊交易 富蘊天山 中材節能 富蘊中材節能
若羌交易 若羌天山 中材節能 若羌中材節能
克州交易 克州天山 中材節能 克州中材節能
吐魯番交易 吐魯番天山 中材節能 吐魯番中材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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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的服務接收方和承包商於二零一四年訂立投資合同和合作約定書，
據此承包商（承包商在該等投資合同和合作約定書下的權利和義務
隨後於相關的服務供應商成立後轉讓予服務供應商）同意向服務接
收方提供建設和運營餘熱發電廠服務。有關各方現同意解除相關投
資合同和合作約定書，而各方在該等投資合同和合作約定書下的權
利和義務獲解除。各方亦同意轉讓因解除相關投資合同和合作約定
書而產生的相關資產予相應的服務接收方。

2. 資產轉讓

相關交易 買方 賣方

庫車交易 庫車天山 庫車中材節能
富蘊交易 富蘊天山 富蘊中材節能
若羌交易 若羌天山 若羌中材節能
克州交易 克州天山 克州中材節能
吐魯番交易 吐魯番天山 吐魯番中材節能

各賣方均同意將其餘熱發電相關資產分別轉讓予相應的買方。

資產轉讓對價

根據庫車交易、富蘊交易、若羌交易、克州交易及吐魯番交易，買方（本
集團成員，即庫車天山、富蘊天山、若羌天山、克州天山及吐魯番天山）
預計就資產轉讓支付的現金對價如下：

相關交易 買方就資產轉讓將支付的對價

庫車交易 人民幣4,917.45萬元
富蘊交易 人民幣3,697.01萬元
若羌交易 人民幣322.50萬元
克州交易 人民幣558.88萬元
吐魯番交易 人民幣365.03萬元 

總對價 人民幣9,860.87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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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項資產轉讓的對價均經過公平磋商後確定，並考慮了評估報告所載
標的資產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的評估值。

根據每項收購事項，對價將由買方在交割日後5个工作日內一次性支付。

生效條件

1. 解除協議

相應的解除協議將分別在獲得有關各方的內部授權批准後生效。

2. 資產轉讓

相應的資產轉讓協議將於(1)分別獲得有關買方和賣方的內部授權批准；
及 (2)獲得天山水泥和中材節能的股東批准後生效。

其他主要條款

責任劃分

在交割日前產生的與收購事項標的資產有關的所有現時或潛在法律及
行政責任，由相關方承擔各自相應的責任。

補齊收入

根據庫車交易，由於水泥窰實際運轉率未達到相關投資合同及合作約
定書的要求，庫車天山將於收到庫車中材節能提供的稅務局認可的合
格有效發票後5個工作日內向庫車中材節能一次性補齊收入人民幣4,735.1

萬元（按照相關投資合同的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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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方資料

本集團

本集團為中國建築材料行業之領軍企業，主營水泥、新材料以及工程服
務業務。庫車天山、富蘊天山、若羌天山、克州天山及吐魯番天山（為天
山水泥的附屬公司及本公司的間接附屬公司）的主營業務均為水泥的生
產及銷售。

中材節能

中材節能為上海證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主營業務為工業節能、建築
節能及新型建材、能源綜合管理等節能環保業務。庫車中材節能、富蘊
中材節能、若羌中材節能、克州中材節能及吐魯番中材節能（為中材節
能的附屬公司）的主營業務為新型乾法水泥窯純低溫餘熱發電及所發電
能的銷售，餘熱、餘壓、餘氣分佈式發電項目的投資及技術服務及合同
能源管理服務。

母公司

母公司為於中國從事建築材料業務的國有有限責任公司。

標的資料

根據評估報告，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餘熱發電資產相關資產淨值
的總賬面價值及總評估價值如下。

總賬面價值 總評估價值

（人民幣） （人民幣）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庫車中材節能標的資產 3,040.92萬元 4,917.45萬元
富蘊中材節能標的資產 3,163.35萬元 3,697.01萬元
若羌中材節能標的資產 299.72萬元 322.50萬元
克州中材節能標的資產 509.96萬元 558.88萬元
吐魯番中材節能標的資產 349.80萬元 365.03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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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庫車中材節能分別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按照中國會計準則編製的經審計賬目，其持有
的餘熱發電資產於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八年的淨利潤（除稅前）分別約
為人民幣 -31.42萬元及人民幣 -302.10萬元；其持有的餘熱發電資產於二
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八年的淨利潤（除稅後）分別約為人民幣 -31.42萬元及
人民幣 -302.10萬元。根據富蘊中材節能、若羌中材節能、克州中材節能
及吐魯番中材節能分別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按照中國會計準則編製的經審計賬目，因它們
持有的餘熱發電資產尚未投入使用，於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八年均未
產生任何淨利潤（除稅前或除稅後）。

據中材節能相關附屬公司告知，標的資產一直由該等附屬公司持有，因
此並無最初購買成本。

該等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的原因及裨益

因新疆水泥市場產能過剩，水泥行業產能利用率持續低迷，庫車天山、
富蘊天山、若羌天山、克州天山及吐魯番天山（為本公司的間接附屬公司）
之熟料水泥生產線運轉率無法達到相關投資合同及合作約定書約定的
年發電量。該等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能夠及時止損，化解持續合
作帶來的補齊收入損失。且在產能利用率低的市場情況下，該等本公司
的間接附屬公司可通過直購電和自發電費用比較，選擇成本更低的發
電方式，後期通過人員和運營的統一管理，發揮協同效應，降低成本。

董事會（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該等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的
條款屬公平合理，該等協議項下之交易乃在本集團日常業務中按一般
商務條款進行，且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概無董事於該等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中佔有重大權益或須就相
關董事會決議案放棄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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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涵義

由於母公司直接和間接合計持有本公司約 41.55%股權，其為本公司的主
要股東，並因此為上市規則項下本公司的關連人士。中材節能為母公司
的附屬公司，故作為母公司上市規則項下的聯繫人，構成本公司的關連
人士。因此，該等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交易。

各收購事項本身（所有各自的適用百分比率均低於0.1%）根據上市規則
第14A.76(1)條獲得全面豁免。由於收購事項合併計算後的一項或多項適
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第 14.07條）超過0.1%，但所有適用百分比率
均低於5%，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14A.76(2)(a)條獲豁免遵守通函及股東
批准的規定，僅須遵守上市規則有關公告及申報的規定。

釋義

「收購事項」 指 庫車交易、富蘊交易、若羌交易、克州交易及
吐魯番交易各自項下的相關買方收購餘熱發
電資產

「該等協議」 指 各方就庫車交易、富蘊交易、若羌交易、克州
交易及吐魯番交易訂立的解除協議及資產轉
移協議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買方」 指 庫車天山、富蘊天山、若羌天山、克州天山、吐
魯番天山

「本公司」 指 中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根據中國法律註
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H股於香港聯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上市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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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蘊中材節能」 指 富蘊中材節能餘熱發電有限公司

「富蘊天山」 指 富蘊天山水泥有限責任公司

「富蘊交易」 指 解除富蘊天山、中材節能與富蘊中材節能之前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七日訂立的投資合同及
合 作 約 定 書，及 以 資 產 轉 讓 之 形 式 將 相 關 標
的餘熱發電資產由富蘊中材節能轉讓予富蘊
天山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不時之附屬公司

「克州中材節能」 指 克州中材節能餘熱發電有限公司

「克州天山」 指 克州天山水泥有限責任公司

「克州交易」 指 解除克州天山、中材節能與克州中材節能之前
於二零一四年七月八日訂立的投資合同及合
作約定書，及以資產轉讓之形式將相關標的餘
熱發電資產由克州中材節能轉讓予克州天山

「庫車中材節能」 指 庫車中材節能餘熱發電有限公司

「庫車天山」 指 庫車天山水泥有限責任公司

「庫車交易」 指 解除庫車天山、中材節能與庫車中材節能之前
於二零一四年七月八日訂立的投資合同及合
作約定書，及以資產轉讓之形式將相關標的餘
熱發電資產由庫車中材節能轉讓予庫車天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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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母公司」 指 中國建築材料集團有限公司，一家根據中國法
律註冊的國有有限責任公司，為本公司的控股
股東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僅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
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的法定貨幣

「若羌中材節能」 指 若羌中材節能餘熱發電有限公司

「若羌天山」 指 若羌天山水泥有限責任公司

「若羌交易」 指 解除若羌天山、中材節能與若羌中材節能之前
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訂立的投資合同
及合作約定書，及以資產轉讓之形式將相關標
的餘熱發電資產由若羌中材節能轉讓予若羌
天山

「賣方」 指 中材節能及其持有相關標的資產的相應附屬
公司（包括庫車中材節能、富蘊中材節能、若羌
中材節能、克州中材節能及吐魯番中材節能）

「中材節能」 指 中材節能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根據中國法律註
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股份於上海證券交
易所主板上市

「天山水泥」 指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根據中國法
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股份於深圳證
券交易所主板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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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魯番中材節能」指 吐魯番中材節能餘熱發電有限公司

「吐魯番天山」 指 吐魯番天山水泥有限責任公司

「吐魯番交易」 指 解除吐魯番天山、中材節能與吐魯番中材節能
之前於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七日訂立的投資合
同及合作約定書，及以資產轉讓之形式將相關
標的餘熱發電資產由吐魯番中材節能轉讓予
吐魯番天山

「評估報告」 指 評估師分別就庫車交易、富蘊交易、若羌交易、
克州交易及吐魯番交易編製的有關標的資產
的評估報告

「評估師」 指 北京天健興業資產評估有限公司

承董事會命
中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于凱軍

董事會秘書

中國，北京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於 本 公 告 日 期，本 公 司 之 董 事 會 成 員 包 括 執 行 董 事 曹 江 林 先 生、
彭壽先生及崔星太先生，非執行董事徐衛兵女士、常張利先生、陶錚先生、
陳詠新先生、沈雲剛先生及范曉焱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孫燕軍先生、
劉劍文先生、周放生先生、錢逢勝先生及夏雪女士。

* 僅供識別


